
立法會 CB(2 ) 2042 / 0 2 - 03 ( 01 )號文件

《 2 0 0 2 年證據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政府對委員在 2 0 0 3 年 4 月 2 5 日會議席上

就草案第 I 部的提問作出的回應

本 文 件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年 4 月 2 5 日 會 議 席 上 的 提 問 提 供 下

述 資 料 。

第 I 部

建 議 新 訂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5 7 ( 3 A )條

( a )  法 庭 在 某 些 案 件 中 裁 定 某 些 人 不 屬 於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 下 所 界 定

“精 神 紊 亂 的 人 ” ( m e n t a l l y  d i s o r d e r e d  p e r s o n )。 有 委 員 對 有 “情 緒

失 調 ” ( e m o t i o n a l  d i s o r d e r )問 題 的 人 會 否 被 歸 類 為 “精 神 紊 亂 的 人 ”

表 示 關 注 ；

政 府 所 作 出 的 進 一 步 研 究 顯 示 ， 迄 今 沒 有 關 於 某 些 人 不 屬 於 《 精

神 健 康 條 例 》 (第 1 3 6 章 )下 所 界 定 “精 神 紊 亂 的 人 ”的 法 庭 裁 定 。

( b )  就 家 庭 子 女 在 審 訊 時 而 並 非 在 被 控 人 犯 事 時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一

事 ，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釐 清 “關 鍵 時 刻 ”的 涵 義 。

政 府 已 建 議 以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方 式 ， 提 議 修 訂 建 議 的 第

5 7 ( 3 )條 ， 以 包 括 家 庭 子 女 在 被 控 人 犯 事 時 並 非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

的 人 但 在 審 訊 時 卻 是 這 樣 的 人 (見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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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新 訂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5 7 條

( c )  提 議 在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2 ) ( a ) ( i i )條 中 以 “財 政 ”取 代 “經 濟 ”一 詞 ；

條 文 關 乎 妻 子 依 賴 丈 夫 的 程 度 以 致 處 於 易 受 傷 害 的 困 境 。 “經 濟 ”

一 詞 的 涵 義 較 “財 政 ”廣 泛 。 “財 政 ”關 乎 金 錢 事 宜 ， 而 “經 濟 ”則 可 包

括 金 錢 事 宜 及 其 他 要 素 ， 例 如 商 業 機 會 、 職 業 等 。

舉 例 來 說 ， 就 新 移 民 妻 子 的 個 別 情 況 而 言 ， 她 在 香 港 逗 留 的 權 利

可 能 取 決 於 其 丈 夫 ， 如 果 她 離 開 丈 夫 及 婚 姻 居 所 ， 就 可 能 難 以 保

留 這 項 權 利 。 “經 濟 ”一 詞 較 廣 泛 ， 似 乎 較 為 可 取 。

在 澳 大 利 亞 的 維 多 利 亞 州 ， 《 1 9 5 8 年 刑 事 法 令 》 訂 明 類 似 的 豁 免

安 排 ， 用 詞 是 “經 濟 後 果 ”， 而 不 是 “財 政 後 果 ”。

( d ) 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2 )條 ，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是 否 應 獲 准 申 請 豁 免 就 可

予 強 迫 作 證 的 罪 行 提 供 證 據 ， 理 由 是 有 關 證 據 關 乎 被 共 同 控 告 的

罪 行 ， 而 該 名 配 偶 沒 有 被 強 迫 就 這 項 罪 行 提 供 證 據 ， 以 及 法 律 改

革 委 員 會 和 海 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是 否 已 研 究 或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；

這 個 問 題 沒 有 在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中 討 論 。 英 國 的 《 1 9 8 4

年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令 》 沒 有 涵 蓋 這 個 問 題 ， 因 為 該 英 國 法 令 沒

有 就 豁 免 事 宜 訂 定 條 文 。 在 澳 大 利 亞 的 多 個 州 ， 例 如 南 澳 大 利 亞

州 ， 法 例 均 就 豁 免 安 排 訂 定 條 文 ， 而 上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並 非 這 些 州

批 准 豁 免 提 供 證 據 的 理 由 。 政 府 認 為 上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不 應 構 成 根

據 建 議 的 第 5 7 A 條 批 准 豁 免 的 單 獨 理 由 。 凡 配 偶 就 可 予 強 迫 作 證

的 罪 行 所 提 供 的 證 據 可 能 關 乎 被 共 同 控 告 但 不 可 予 強 迫 作 證 的 罪

行 ， 法 庭 可 同 樣 考 慮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2 )條 所 訂 明 的 事 項 ， 即 是 否 有

相 當 程 度 的 對 配 偶 與 被 控 人 的 關 係 造 成 嚴 重 損 害 的 風 險 、 是 否 會

對 配 偶 造 成 嚴 重 的 情 緒 、 心 理 或 經 濟 後 果 ， 以 及 是 否 有 足 夠 理 由

讓 配 偶 承 受 該 風 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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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何 時 可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1 )條 申 請 豁 免 提 供 證 據 ，

以 及 該 名 配 偶 可 以 這 樣 申 請 的 次 數 ；

就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可 申 請 豁 免 一 事 而 言 ， 時 間 與 次 數 都 沒 有 限 制 。

在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中 ， 政 府 提 議 於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1 )條

中 在 “可 ”後 面 加 入 “在 任 何 時 間 ”字 眼 。 這 項 修 訂 旨 在 闡 釋 委 員 關

注 的 事 項 ， 即 被 控 人 的 配 偶 何 時 可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5 7 A ( 1 )條 申 請 豁

免 提 供 證 據 ， 以 及 該 名 配 偶 可 以 這 樣 申 請 的 次 數 。

律 政 司

2 0 0 3 年 5 月

# 6 6 5 9 1


